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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部　　長　陳駿季

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一、為加強開發利用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管有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辦

理設定地上權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執行單位為本署設置之管理處。

三、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執行單位辦理公開招標。

（二）興辦產業人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設置產業園區或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

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檢具相關文件向執行單位

提出申請，且經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之主管機關核定相關計畫後，有專案提供

設定地上權予特定對象使用必要者，報經本署核定後辦理。

四、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地租等條件，

應提送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查估及審議作業要點規定組成之查估小組（以下簡稱

查估小組）審查。

五、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地租，由查估

小組依下列規定審查：

（一）存續期間：最長七十年。

（二）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執行單位以價格作為決標條

件，委託二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等相關法令規

定查估。

（三）地租：

１、以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計算，分為隨申報地價調整及不

隨申報地價調整二部分。

２、前目隨申報地價調整部分適用之年息率，不得低於評定時土地課徵地價稅

之稅率。

　　　　前項第三款之地租，低於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時，改按地價稅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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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單位公開招標及設定地上權登記，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選定招標設定地上權標的。

（二）擬具招標設定地上權標的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地租年息率之建議條件

及設定地上權規劃書，提送查估小組審查。

（三）設定地上權規劃書經查估小組審查通過後，報本署核定。

（四）公告招標、開標、決標。

（五）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六）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

　　　　執行單位辦理招標設定地上權時，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公告時，設定地上

權契約格式應列為投標須知之附件。

　　　　執行單位辦理開標時，以投標權利金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

上金額相同時，由開標主持人抽籤決定之。

七、執行單位於完成開標後，應通知得標人於得標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繳清權利金，會同簽

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定地上權登記。

八、執行單位辦理招標設定地上權，得標人如需以標得之地上權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

繳納權利金者，應於得標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並先行繳納三成之

決標權利金後，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理公證，其餘權利金，不論是否取得金融機

構核准貸款，均應於得標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繳清。

　　　　前項抵押貸款應依第十五點各款規定辦理抵押權設定。

九、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提出申請：興辦產業人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設置產業園區或興辦工業人因擴

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檢具相關文件

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

（二）查明有無處分利用計畫：執行單位查明無處分利用計畫並簽報本署同意後，

得先行出具公函予特定對象作為同意申請之證明文件。

（三）主管機關核定：由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之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或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擴展計畫。

（四）查估權利金：執行單位委託二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查估。

（五）擬訂設定地上權規劃書：執行單位擬具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標的之存續期

間、權利金底價及地租年息率之建議條件及設定地上權規劃書。

（六）查估小組審查：執行單位擬訂設定地上權規劃書，應提送查估小組審查。

（七）本署核定：設定地上權規劃書經查估小組審查通過後，報請本署核定。

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14期　　20260121　　農業環保篇



（八）通知繳交權利金：執行單位通知特定對象於指定日起九十日內繳清權利金。

（九）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公證及申辦登記：執行單位於特定對象繳清權利

金後，應通知特定對象會同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定地

上權登記。

　　　　前項特定對象，倘有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繳納權利金之必要者，應於前項第

八款指定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第八點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十、設定地上權契約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標示與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地上權權利金、地租之給付數額及給付方式。

（五）建築改良物（下稱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六）設定目的及土地使用限制。

（七）地上權人就設定地上權土地如申請接受容積移入之處理方式。

（八）地上權與地上建物之轉讓、信託及設定抵押權之限制。

（九）違約處理及得終止地上權之事由。

（十）地上權消滅後地上建物之處理。

十一、設定地上權契約依本要點規定應辦理公證者，於公證書載明地上權人應依設定地上

權契約繳交地租、違約金、使用補償金或其他應繳費用，如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

行。

　　　　　公證後涉有須變更事項者，執行單位應記載於「變更記事」，必要時得訂定日

期洽公證人辦理補充或更正公證。

　　　　　公證費用由地上權人負擔。

十二、地上權人於地上權存續期間申請以設定地上權土地作為接受容積移入基地，並依下

列方式辦理者，執行單位得予同意：

　（一）移入之容積應無條件贈與為國有，地上權人不得請求任何補償。

　（二）辦理容積移轉所需規費及其他各項費用（含代金）均由地上權人負擔。

　（三）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移入之容積者，地上權人不得申請移轉至其他土地。

十三、辦理農田水利非事業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應限制地上權人不得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

人作建築使用。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其使用

存續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且不得違反設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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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徵得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之主管機關同意，並符

合下列規定者，得將土地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

　（一）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

　（二）地上建物於總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範圍內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１、將附設停車設備及停車場設施出租或出借，並免予計入出租（借）範

圍。

　２、符合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之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需求，於設定地上權契約

約定之出租（借）樓地板面積比例。

　（三）未違反設定目的。

　（四）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

十四、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不得將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部或全部讓與他人。但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地上權人得經執行單位同意後，將地上權全部或地上權連同地上

建物全部讓與他人：

　（一）辦理轉讓後之地上權或地上權及地上建物所有權之總登記人數僅限一人。

　（二）受讓人承諾繼受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

　（三）受讓人承諾地上權消滅時，依第十八點第一項規定辦理。

　　　　　依前項規定同意轉讓者，執行單位應訂期通知受讓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會同執行單位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並辦理公證。

　（二）於設定地上權契約簽訂之日起一個月內，會同原地上權人辦理地上權或地

上權及地上建物移轉登記，有地上建物者，並會同執行機關辦理地上建物

預告登記。

　　　　　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地上權人取得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之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文

件，並符合本點第一項但書規定，執行單位得同意將地上權或地上物全部讓與他

人，並依本點第二項規定辦理。

十五、地上權存續期間，執行單位得依下列規定同意地上權人將地上權、地上建物辦理抵

押權設定：

　（一）抵押權人以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保險公

司、農會信用部或漁會信用部為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擔保辦理抵押權設定；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物

未經登記，於地上權人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

起三個月內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

記後，得僅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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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及債務清償日期，不得在地上權存

續期限末日之後。

　（四）抵押權人應承諾，於地上權屆期消滅後，不論債權是否已獲清償均拋棄其

於建物之抵押權。

十六、地上權人於地上權存續期間申請辦理地上權、地上建物信託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執行單位得予同意：

　（一）信託關係之受託人（即地上權之受讓人）為依信託業法經主管機關許可，

以經（兼）營信託為業，且其營業執照列有地上權信託業務項目之機構。

　（二）以地上權人為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及受益人，且地上權人因信託關係所享有

之信託利益不得轉讓或設定負擔予第三人。

　（三）受託人承諾於信託期間繼受原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

受讓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全部。

　（四）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辦理信託；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物未經登記，於地

上權人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三個月內辦理

信託登記及預告登記後，得僅就地上權辦理信託。

　（五）信託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

　（六）地上權消滅，信託契約隨同終止。

　（七）設定地上權契約為信託契約之一部分。

十七、地上權存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單位得終止設定地上權契約：

　（一）得標人以抵押貸款方式繳納權利金時，未於得標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繳清權

利金。

　（二）得標人未依契約約定期限繳納權利金，且積欠逾三十日以上者。

　（三）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未依約定用途、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

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地，或違反設定目的。

　（四）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他人作建築使用。

　（五）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地上權人違反本要點第十三點第三項出租或出借之

規定。但設定地上權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地上權人未經執行單位同意擅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讓與第三人、辦理信託

或設定抵押權，或違反本要點其他不得讓與之規定。

　（七）地上權人未依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公證、補充或更正公證。

　（八）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金額達二年以上之總額。

　（九）地上權人未於原得標人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之日起四年內，就標得設定地

上權之全部標的取得建造執照並開工。但設定地上權契約另有約定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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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十）其他依法令規定或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之終止原因發生。

　　　　　地上權或地上建物全部設定抵押權者，執行單位定期限催告地上權人依契約履

行或改善時，應將催告情形副知抵押權人，抵押權人於期限屆滿前書面告知執行單

位有執行債務催理作業需求者，執行單位得俟抵押權人完成債務催理後辦理終止設

定地上權契約事宜。

十八、地上權消滅後，執行單位應視地上建物狀況、持有成本等情形綜合判斷後，通知地

上權人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地上建物需保留者，地上權人應將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登記為國有，並無

條件遷離。

　（二）地上建物無保留之必要者，地上權人應自行拆除地上物並負擔所需費用。

　　　　　依前點第一項第十款規定終止設定地上權契約，如屬不可歸責於地上權人之事

由，由執行單位依下列方式計算地上權、地上建物（包含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並辦竣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之賸餘價值補償地上權人：

　（一）地上權：依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之權利金乘以地上權賸餘月數占地上權總

月數之比例。

　（二）地上建物：逐棟（戶）按其重建價格減除折舊後之餘額。但有下列情形

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已超過耐用年限者，得依照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期現值計算。

　２、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並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由執行單位委託鑑

價機構鑑估金額。

　　　　　地上權因政府機關辦理區段徵收、徵收、市地重劃或撥用而消滅者，其地上權

及地上建物之處理及補償，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九、本要點規定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契約格式、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之投標須知及設

定地上權契約格式，由本署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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